尊敬的市府相关职能部门：

    本人是岳阳职院鑫科惠风园的一名普通业主，在鑫科惠风园小区附近直线距离不足100米的地方，有一个养殖场，有养殖猪牛200余头，而猪牛养殖场散发的恶臭味严重影响到小区居民的正常生活，居民、物业多次拨打12345和12369热线进行投诉，但一直毫无改变，该养殖建成于2016年，而小区一期建设竣工时间为2014年，目前该养殖场产生了大量粪便，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氮、磷和有机污染物等造成周边区域严重的水质污染，污水对周边居民生活带来极大影响，同时，畜禽粪便经过发酵后会产生大量的氨氮、硫化氢、粪臭素、甲烷等有害气体，这些气体不但会破坏生态，而且还会直接影响人类健康，小区居民已经是有家不能回，有窗不能开。为此，本人特向相关职能部门做如下请求：

1、根据岳阳市工作部门责任清单，岳阳市环保局负责全市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，现恳请市环保局工作人员进入小区周围深入调查。

2、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（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）令第9号第十八条　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限期改正，并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：(一)未采取有效措施，致使储存的畜禽废渣渗漏、散落、溢流、雨水淋失、散发恶臭气味等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的；(二)向水体倾倒畜禽废渣的。违反本办法其他有关规定，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。很明显，该养殖场散发的恶臭味以对周围造成污染，现恳请对该养殖场进行顶格处罚。

3、根据环境保护总局令第9号第七条　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：(一)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；(二)城市和城镇中居民区、文教科研区、医疗区等人口集中地区；(三)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域；(四)国家或地方法律、法规规定需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。本办法颁布前已建成的、地处上述区域内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搬迁或关闭。恳请市环保局责令该养殖场限期搬迁或关停。

4、2018年5月2日召开的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暨“2018年夏季攻势”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，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（简称“省生环办”）主任、省环保厅厅长邓立佳受省委、省政府委托，就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“2018年夏季攻势”作了具体部署说明，明确表示将在9月30日前，集中力量解决畜禽（水产）规模养殖场环境污染等10个突出环境问题，重点完成全面整治畜禽（水产）规模养殖场环境污染问题；现恳请市环保局快速、果断处理该起环境违法事件。

5、该养殖场的违法行为以对鑫科惠风园小区居民造成严重影响，有家不能回，有窗不能开的获得感已经深入人心，小区居民已经联名向楼区政府递交关停报告，若不及时处理，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，甚至有激动业主提出向市监察委、省环保厅、省长信箱、国家环境生态环境部进行投诉，现恳请市环保局严格执法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，给人民群众一片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水。

       党的十九大以来，环境问题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重点关注，中央环保督查铁腕行动，为了让人民群众有更好的获得感，国家更推出让人民群众到政府办事只跑一次的改革理念，因此，恳请市府重视岳阳职院鑫科惠风园居民的心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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